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3月27日（星期四）9時至9時12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九樓大禮堂

主　　席　陳委員其邁

主席：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3年3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時8分至12時35分

下午14時35分至18時58分

地　　點：本院九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段宜康　　邱議瑩　　李俊俋　　姚文智　　陳其邁

　　　委員出席5人【委員周倪安（因傷未克出席）】

列席委員：賴振昌　　陳亭妃　　陳唐山　　許添財　　趙天麟　　尤美女　　陳怡潔　　林岱樺　　蔡煌瑯　　許智傑　　邱志偉　　吳秉叡　　陳明文　　陳歐珀　　李昆澤　　楊　曜　　蕭美琴　　魏明谷　　林佳龍　　蘇震清　　葉津玲　　劉建國　　何欣純　　吳宜臻　　薛　凌　　蔡其昌　　柯建銘　　劉櫂豪　　李應元　　林淑芬　　鄭麗君　　田秋堇　　黃偉哲　　葉宜津　　陳節如　　管碧玲　　高志鵬　　潘孟安

　　　委員列席38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秘書長
	李四川

	
	副秘書長
	陳慶財（請假）

	
	副秘書長
	蕭家淇

	
	內政部部長
	陳威仁

	
	警政署署長
	王卓鈞

	
	刑事警察局局長
	林德華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總隊長
	張慶裕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總隊長
	陳家欽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總隊長
	黃榮清

	
	保安警察第四總隊總隊長
	枋劍飛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總隊長
	黃宗仁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總隊長
	莊清賢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總隊長
	黃清福

	
	國家安全局處長
	黃裕順

	
	法務部檢察司司長
	張文政


主　　席：陳召集委員其邁

專門委員：藍維宗

主任秘書：鄭光三

紀　　錄：簡任秘書　賈北松

　　　簡任編審　周志聖

　　　科　　長　吳人寬

　　　薦任科員　林佩瑩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修改決議第二點備註為：「審查結果(一)至(六)，委員陳其邁、李俊俋當場聲明不同意」。

邀請行政院秘書長李四川、副秘書長陳慶財、副秘書長蕭家淇、內政部部長陳威仁、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各保安警察總隊總隊長、刑事警察局局長林德華、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黃昇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國家安全局、法務部等就「3月18日至今反服貿學運活動之立法院警力維安勤務檢討」及「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強勢驅離學生導致流血衝突事件」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計有委員段宜康、邱議瑩、李俊俋、姚文智、蘇震清、邱志偉、賴振昌、尤美女、陳歐珀、林岱樺、劉櫂豪、葉津鈴、趙天麟、田秋堇、許添財、陳明文、管碧玲、陳唐山、陳其邁、李應元等20人提出質詢，均經行政院秘書長李四川、內政部部長陳威仁及所屬、法務部檢察司司長張文政、國家安全局處長黃裕順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陳亭妃、李昆澤、楊曜、何欣純、劉建國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公報紀錄，並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臨時提案
第一案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黃昇勇，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受本院委員會邀請到會報告警方強勢趨離學生導致流血衝突事件，卻拒絕列席，逃避國會監督，爰予嚴厲譴責。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李俊俋　　段宜康　　姚文智　　陳亭妃　　陳唐山

第二案

鑒於318學生佔領立法院行動至今，幾乎每晚皆發生飆車族以鞭炮、西瓜刀等武器威脅靜坐學生，甚至已有民眾及國會助理受傷，相較於每日派出便衣刑警、刑事大警察對於學生以各式偵測器具監看監聽，卻放任暴力行為進入集會遊行，顯有失衡、不當。爰此，要求警政署立即於飆車族屢出沒時間及地點增派警員，並將增派警員之配置及針對318至今飆車族暴力威脅行為之處理方式提出報告，兩天內送交本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段宜康　　姚文智　　尤美女　　田秋堇　　邱志偉

第三案

鑒於數千名反黑箱服貿之學生及群眾於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區表達退回服貿協議、制定監督條例訴求，儘管進入行政院區之行為是否合法引起爭議，惟當天警政署接獲必須強力鎮壓驅離抗議群眾的命令，有鎮暴警察直接攻擊抗議群眾頭部、頸部等部位，且對倒臥地上之群眾持續以腳踢踹之暴力行為，導致許多民眾頭破血流，甚至台聯周倪安委員也遭警察毆打至肋骨裂傷、腦震盪，尚在住院觀察。此事被紐約時報、CNN等國際媒體報導為「台北戰役」，令人想起二二八事件。為釐清當天警方之值勤方針，請警政署於兩天內提供本院內政委員會2014年3月23日晚間至2014年3月24日上午7時前，警政署當天之勤前教育及執行原則。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段宜康　　姚文智　　尤美女　　田秋堇

第四案

鑒於今年3月23日學生佔領行政院行動中，根據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之統計，警察暴力毆打記者案例十起以上，且阻擋記者紀錄，侵犯新聞自由。爰此，要求警政署於兩天內提供本院內政委員會今年3月23日、24日驅離行政院抗議民眾過程之媒體作業勤前教育及執行原則，並於本會期結束前訂定保障新聞記者採訪權處理原則。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段宜康　　姚文智　　尤美女　　田秋堇

第五案

鑒於數千名反黑箱服貿之學生及群眾於23日晚間進入行政院區表達退回服貿協議、制定監督條例訴求，儘管進入行政院區之行為是否具正當性引起爭議，惟當天警政署接獲必須強力鎮壓驅離抗議群眾的命令，有鎮暴警察直接攻擊抗議群眾頭部、頸部等部位之暴力行為，導致許多民眾頭破血流。有當事人指出，目睹有位五、六十歲找小孩的婦女哭求：「不要打我，我求你！」鎮暴警察仍然捶了該婦女兩下、補一腳說：「我管你的！」也有律師欲協助當事人卻被警察阻擋，警察口出惡言怒罵：「狗律師！滾出去！」甚至台聯周倪安委員也遭警察毆打至有腦震盪現象住院觀察，引發紐約時報、CNN等國際媒體比喻當天為「台北戰役」，令人想起二二八事件。又查江宜樺行政院長於2006年8月29日於中國時報投書文章《龍小姐，您誤解憲政民主了》中，指出「如果只是因為憂慮群眾運動必然具有的非理性性格，以及群眾運動所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安，就想徹底否定群眾運動在民主體制中的地位，恐怕會掉入霍布斯式專制主義的思惟。無論如何，筆者很難想像『靜坐』的群眾如何能『衝進總統府』？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如何能完成「流血的革命」？而靜坐前還拼命在訓練義工維持秩序的人民運動，為何要去為軍警的武力鎮壓及不特定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衝突負責？」爰此，本院內政委員會嚴厲譴責警政署今年3月23日及24日暴力鎮壓學生和平抗議行動。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段宜康　　姚文智　　尤美女　　田秋堇

第六案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警方以強勢武力驅離和平抗議的學生，過程中，不僅出動鎮暴警察，阻擋記者拍照，甚至少數警員在執勤前，在網路上發文，說「用長棍打噴血比較多」、「以戴套要幹爆女暴民」，以這樣的心態來執法，自然會違法使用警械，拿盾牌、警棍攻擊手無寸鐵、和平抗議的學生，最終造成五十餘人受傷、流血就醫的國家暴力事件。警察膽敢執法過當，除了背後有長官授意之外，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認為沒有人能指認他。警械使用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警察人員使用警械，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目前警察身上的臂章號碼是唯一可供識別警察身分的資訊，然而字樣太小，不易識別，大多數人民也不知以此來識別違法執勤的警察。

為維持警察執勤的紀律，並增加警察職業的榮譽感，資提案將警察包括特勤警察編號比照兵籍號碼繡於左前胸，而且字體顏色應醒目、大小應於四公尺外肉眼能辨識。又，關於3月24日當天的警方蒐證錄影帶並請一併送本委員會參酌。

提案人：李俊俋　　陳其邁　　段宜康　　邱議瑩　　田秋堇

第七案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警方出動鎮暴警察，以強勢警力驅離和平抗議的學生，過程中，阻擋並驅離進記者進入行政院拍照、錄影，不但侵害人民的知情權，更引起人民疑慮，警方此舉乃是為了隱瞞接下來的過當鎮壓行動。媒體為民主國家的第四權，行政機關有義務提供事實真相給媒體或協助媒體採訪，再由媒體傳達給全民得知，讓社會大眾站在事實真相的前提上，相互辯駁、討論或反省。只有專制國家才害怕人民得知事實真相，才會利用掩蓋事實真相來操縱人民。

為確保人民的知情權，穩固民主政治的基石，爰提案內政部警政署在任何群眾運動的現場皆不得阻擋或驅離記者拍照、錄影或採訪，並應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討論，如何於群眾運動中提供足以保護媒體工作者安全之識別標誌，並應發文給全國所屬警政單位確實遵守，並副本會知本委員會。

提案人：邱議瑩　　陳其邁　　姚文智　　田秋堇

第八案

針對三月二十四日，學生為「反對黑箱服貿，捍衛台灣民主」前往行政院抗議，馬英九總統、江宜樺院長竟下令警政署署長王卓鈞以強大警力血腥鎮壓，致使台灣民主倒退三十年，爰此嚴正譴責馬英九、江宜樺、陳威仁、王卓鈞聯袂共犯之暴行，並要求馬英九、江宜樺、陳威仁、王卓鈞道歉，王卓鈞應為此下台負責。

提案人：邱議瑩　　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尤美女　　蘇震清

第九案

學生為反對黑箱服貿，捍衛台灣民主佔據立法院議場，此為公民行使抵抗權、非暴力抗爭的積極表現，並為憲法所保障集會自由容許之範疇，馬政府不應以暴民視之。爰要求警政署警力不得進入立法院院區，並不得強制驅離青島東路、鎮江街、濟南路、中山南路等反服貿活動區之民眾與學生。

提案人：邱議瑩　　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尤美女　　蘇震清

第十案

針對三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學生為「反對黑箱服貿，捍衛台灣民主」前往行政院抗議，竟遭血腥鎮壓，甚至發生鎮暴警察攻擊手無寸鐵之抗議民眾頭部，以長盾牌砸向躺臥於地上之和平抗爭者等暴力行為，導致許多民眾頭破血流。為釐清決策及執行過程之相關責任，特提案成立「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以善盡國會監督職責。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段宜康　　姚文智　　柯建銘　　高志鵬

第十一案

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前以鎮暴部隊強勢驅離學生，導致抗議民眾與學生發生受傷流血事件，惟現場警方竟然「打人還不給救人」，以不離開就上銬等恐嚇言語威脅在場進行醫治傷患之醫護人員立即離開，嚴重違反「緊急醫療救護法」與「醫療法」等醫療救護人道精神，要求警政署提出檢討調查報告並予以究責，對於醫護人員之人身安全保護應納入勤前教育。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段宜康　　姚文智

第十二案

有鑑於2014年3月24日清晨，政府處理學生進入行政院事件，不但情資掌握不力，決策過程粗糙，執行手段粗暴，最後導致流血事件，使台灣民主蒙羞，爰建議內政委員會成立調閱小組，就本案之決策與執行進行調查。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葉津鈴

第十三案

警政署於3月24日清晨以警棍、盾牌、鎮暴水車等方式，暴力驅離行政院靜坐學生，過程甚至攻擊脅迫在場記者及醫護人員，阻撓記者採訪及醫護救援，此不僅干預新聞自由，也侵犯醫療人權。由於記者及醫護人員為無涉事件之第三方人士，世界各國若發生戰爭，征戰雙方亦不會攻擊記者及醫護人員，警政署此種暴力行徑實不見容於社會，亦為民主國家之恥。爰此，提案要求警政署就攻擊記者及醫療人員情形進行專案調查，並於一週內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名單送交內政委員會；另於一週內擬定陳抗事件中，保障新聞記者、保障醫療人員權利之相關辦法或準則，送交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四案

警方執行3月24日鎮壓勤務時，部分員警於網路上發表若干不當言論，如：「現在我覺得……死幾個人剛剛好」、「北上立法院抓女暴民……套子我帶了準備被我幹暴吧」、「等等要噴水了喔，要看穿幫秀的快鎖定新聞live喔」。此等言論可證警政署於警紀維護與教育訓練上皆有明顯漏洞。又，昨日媒體批露此警紀敗壞事件後，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卻仍公然說謊，宣稱此為「有人利用警察名義po文，意圖污衊警察」，其不知反省且包庇護短之心，甚不可取。鑒於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第二項：「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該法第二十三條：「公務員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而不依法處置者，應受懲處」，此次警察發言失當爭議，犯錯員警及其長官皆應負起相關責任。爰此，要求警政署就此事提出完整調查報告及懲處名單，並於1周內重新擬定日常教育訓練及勤前教育相關辦法，送交本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五案

馬政府於3月24日清晨以高度暴力方式驅離肅清行政院前靜坐學生及民眾。查過程之中，警方大量使用警棍、警盾攻擊手無寸鐵民眾，毆打身體、頭臉等要害位置，並動用強力水柱沖散群眾，即使學生已經倒臥在地，舉手投降，警方依舊粗暴拉扯抬離，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意外與傷害。上述行為已逾越執行公務之必要，顯有執法過當，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及《警械使用條例》之規範，並可能觸犯《刑法》之「業務過失傷害」及「業務過失致死」等罪。爰此，提案要求內政部應於1周內完成本起事件之檢討報告及懲處名單，送交本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六案

查3月18日晚間，反對政府簽署黑箱服貿協議之學生進入立法院佔據議場，對此，警方竟在未經立法院長同意之下，僅由立法院總務處處長陪同即逕行攻入議場進行排除，過程中還發生警方推擠阻擾國會議員進入議場之荒唐情事。查立法院為全國最高民意機關，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復查立法院警衛勤務規則第5條規定：「為維護會場秩序、防止危害及保護委員安全，警衛人員得應院會或委員會主席之召喚，進入會場，執行警衛勤務。」此證警力若要進入立法院，即須院長同意。綜上，警方在未經院長許可之下進入立法院，限制國會議員自由，阻止其進入議場，實為警察強暴國會，踐踏國會尊嚴之重大憲政醜聞。爰此，提案要求警政署署長應為此憲政惡例負完全責任，立刻道歉請辭，並於一周之內提出調查報告及懲處名單。另要求本委員會做成決議，建請立法院就「警方擅入國會事件」進行調查並議處相關人員責任。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七案

鑑於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前以鎮暴部隊強勢驅離學生，除發生多起學生與民眾遭鎮暴警察以警盾與警棍強加暴力對待，因而導致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外，甚至還有警察於網路公布情緒性鼓動暴力與輕蔑女性之不當言論，影響警察形象甚鉅，爰此特提案要求警政署徹查相關人等並依法予以嚴懲，且對於警察之法治人權與性別意識需再加強教育，以深化警察之人權素養。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八案

面對陳抗活動時，應顧及女性抗議者之生理不若男性，為免男性警察不當之肢體碰觸抑或以粗暴、拉扯方式強制對待時易受較重之傷害，爰提案進行驅離時應有一定比例之女性警察負責執行勸導或抬離女性民眾，以維護性別人權。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第十九案

依據民間各種現場影片資訊顯示，3月23日晚間學生進入行政院要求撤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行動，多數學生乃和平靜坐於行政院門廳內，此時警方假設學生會衝撞，部分員警搬動行政院內桌椅堆置於院內廊道門後，顯示行政院內公物遭破壞，警方亦須負起責任，而行政院副秘書長蕭家淇第一時間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輕率多次對媒體公開指控學生破壞公物、偷吃他的太陽餅和屏東買的蛋糕，行政院長江宜樺應對此毫無證據的指控道歉。

查《特殊任務警力編裝訓用規定》載明特殊任務警力乃為「打擊有組織、有武器之暴力犯罪」。證據顯示，警方對於在政院大廳靜坐的學生持續蒐證時，有計畫地命令以大批警力快速驅離、阻擋在場媒體與紀錄工作者，並於完成靜坐現場媒體淨空後，隨即派出全副武裝之特殊勤務警察，揮舞警棍包圍、威嚇臨時聚集、空手靜坐、毫無威脅性的學生，隨後展開集體暴力毆打逮捕學生。江宜樺必須對此一違反規定、有計畫的清除媒體、威嚇學生、毆打逮捕行為，負起責任道歉下台。

證據亦顯示，3月23日晚間發生於行政院內外之抗議事件，警方均有完整蒐證影音圖像資料，也是在警方排除所有記者與紀錄人士後，唯一能於關鍵時間地點之紀錄者。為釐清事件過程真相，爰要求警政署於二日內向本委員會提供3月23日晚間7時起至3月24日上午7時止，所有蒐證紀錄影片檔案。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段宜康　　姚文智　　管碧玲

第二十案

對3月23日晚間到3月24日晨間警察驅逐進入行政院抗議學生，造成多人受傷，且多人指證警察動用盾牌、甩棍等警械集中攻擊毫無武裝的抗議學生之頭部、頸部。惟查，司法實務上對以具相當攻擊力器械攻擊頭部、頸部、胸腔、大腿內側等部位，將認定具殺人之間接故意。究係屬下令驅離之指揮官違法命令得不擇手段驅離所致，抑或是勤前教育不足，抑或是執行員警行為過當，應交司法調查，爰要求警政署應將當日驅離任務，警方之蒐證錄影完整提交台北地檢署以追究濫權人員刑事責任。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段宜康　　姚文智　　何欣純　　吳宜臻

第二十一案

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之集會自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四四五號解釋明揭國家應保護集會之安全，使之得以順利進行。釋字七一八號解釋，認為「集會自由受憲法保障，以法律限制時，應符比例原則」，而「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非屬該限制之範圍。查自今年三月十八日起，持續於立法院四周道路所進行之「佔領國會」行動，合於大法官就「緊急性集會」之定義，所在地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四日後發佈交通疏導計畫，足見對前開集會，政府應擔負起憲法明示之國家保護義務。然而三月十八日以來，治安原堪稱良好的立法院附近，幫派份子對集會與路過民眾挑釁滋事等狀況頻傳，嚴重影響學生民眾與鄰近地區市民之安全。部份情況下，周邊駐守警員及市警局僅對聚眾之飆車族尾隨確認而無具體作為。爰要求內政部組成專案小組，於二週內查明上開情事，並提出檢討報告。警方並應依此報告之結論，懲處失職人員，必要時包括撤換之處分。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何欣純　　吳宜臻

第二十二案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條規定，「警察職權，係指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行職務時，依法採取……必要之公權力之具體措施」；同法第四條規定，「警察行使職權時，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警察未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者，人民得拒絕之」；

《警械使用條例》第一條「…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件。但情況急迫時，不在此限。」而警察行使職權時之身份揭露，除口頭表明警察身份外，亦可自警察制服臂章、警察證或刑警證上印有之員警編號察之。然查警方於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晚至三月二十四日清晨，於臺北市中正區執行大規模群眾驅離任務時，鎮暴員警竟系統性穿著與法律規定顯不相符之服裝（如整隊鎮暴員警皆掩去警徽）「執勤」，顯見其蓄意性質，實有不當。爰要求內政部警政署立即改善此等情形，並於一個月內就警察裝備未合乎相關法令情形進行全面檢討，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何欣純　　吳宜臻

第二十三案

由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推導出之「比例原則」乃我國法治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基礎，於警察相關法律之具體規定，為《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警械使用條例》第七條、第八條與第九條。惟警方在執行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晚至三月二十四日清晨，於臺北市中正區進行大規模群眾驅離任務時，現場指揮官竟容許部分員警對以靜坐等不服從方式抗爭之群眾施暴，或違法在警械使用原因已消滅後，仍以警械毆打早已被制伏之人民。

尤有甚者，二十四日清晨最後一波驅離時，現場指揮官、臺北市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派員對街道上群眾無差別攻擊，後又濫用鎮暴水車、水壓全開對付中山南路上和平聚集之群眾，甚至調轉鎮暴水車，恫嚇青島東路已持續多日並為臺北市政府認可之集會。前開情事非但違法違憲，更重創警民關係，爰提案要求內政部警政署於二周內就警方前開違憲違法行為提出調查報告，全面嚴懲失職者，並撤換應負責任之相關分局長。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何欣純　　吳宜臻

第二十四案

內政部警政署於3月24日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所提送之專題報告，無視各項明確證據，對警方違法毆打民眾、濫用混入辣椒水之高壓水車、臺北市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指揮對民眾實施無差別攻擊等情況視而不見，僅以「與民眾發生推擠……深表遺憾」帶過警方一切作為。上開報告之結語，竟將憲法上限制政府行為之「比例原則」?，誤用成「（人民之）集會活動……仍應受比例原則之限制」，乃憲政民主之笑話。可見警政署之法治觀念亟需改正。爰要求警政署更正本專題報告所有謬誤，補充對警方違法處之檢討，其中請特別說明所謂「比例原則」之內涵，並就本次驅離行動造成流血事件是否合乎比例提出說明，於三日內提出檢討報告，據此修正本日專題報告，並送交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何欣純　　吳宜臻

第二十五案

雖公務員之言論自由自受憲法之保障，然當公務員之言論與其職務明顯違背，則其上級主管應視其內容加以檢討懲處。三月十八日民眾發動「佔領立法院」行動以來，卻見數起不當發言，包括宣揚濫用警械、宣稱將「挖坑」對付學生、對女性極具羞辱之言論等，顯示我國執法人員存在系統性之法認識度不足，更顯示我國警察人員之培訓過程就人權法制層面顯然訓練不足。內政部應檢討中央警察大學及台灣警察專科學校之人權、性平及法治課程，並提出在學警校生及在職員警之人權、性平、法治認知考核機制。警政署亦應視情節，對發表系爭言論之員警加以告誡、輔導或更重之懲處。爰要求內政部於二周內就如何改善員警考選與在職之法意識提出全面檢討報告及爭議言論員警之處分，並將報告提送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段宜康　　何欣純　　吳宜臻

決議：以上25案均照案通過（時限不一致者，以時間較短者為準）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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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繼續報告。

討　論　事　項

討論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草案

主席：今天的議程是討論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草案，在宣讀本項要點之前，本席先向各位委員敘明，本草案是議事處幕僚人員依據本院其他委員會以前成立過之調閱小組運作規範所草擬的，俟宣讀之後進行逐條討論，如果大家有修正意見再行提出。宣讀。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草案

一、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規定及本院第8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成立之。

二、本小組運作除本院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三、本小組由內政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全體委員組成之。

四、本小組召集人由張召集委員慶忠、陳召集委員其邁輪流擔任，處理本小組會務並擔任會議主席。

五、本小組會議須有委員四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六、本小組會議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準用本院各委員會會議之規定。

七、本小組調閱期間自民國103年3月27日至103年8月31日，但經本小組決議得延長之，資料查閱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八、本小組成員行使查閱職權時，應親自為之或指派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並署名於查閱登記簿。

九、本小組對外行文，得以本會名義為之；本小組成員未經決議，不得以本小組名義對外發言。

十、本小組調閱對象為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法務部及所屬、國家安全局等相關機關，但經本小組決議得增加調閱對象。

十一、本小組會議召開時，得邀請被調閱文件之機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十二、本小組為應調閱文件需要，得赴調閱對象之所在地或相關單位查訪；及訪談相關人士。

十三、被調閱對象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文件送達指定場所，以供查閱，並派員管理及負保管責任。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十四、本小組提出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應經本會決議。

十五、本小組所需工作人員，由本會職員擔任，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9條規定，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

十六、本運作要點，由本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主席：各位委員手上應該都有本項要點草案，請問各位，我們是要逐條討論，或是先由委員進行廣泛意見表達？

李委員俊俋：（在席位上）先表達意見。

主席：好。第一位請李委員俊俋發言，發言時間3分鐘。

李委員俊俋：主席、各位同仁。本草案第十一點內容為「本小組會議召開時，得邀請被調閱文件之機關首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其實這次調閱小組大部分跟學生有關，所以本席要求能否增列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列席參加，以增加調閱小組之完整性。

主席：請議事人員將此意見列入紀錄，稍後一併處理。

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陳委員歐珀：主席、各位同仁。昨天本席在此質詢行政院秘書長時問他是誰下令的？他答不出來；又問他是不是江宜樺下令？他也答不出來；再問他是不是內政部部長或警政署署長下令？他還是答不出來。顯然有可能是總統親自下令的，因此本席認為，第十點是否應將馬總統也列入？

其次，在這次強制驅離行動中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亦即周倪安立法委員遭到警察暴力相對，導致受傷嚴重，到現在為止，暴力的唆使者尚未受偵訊，到底是誰下令的？是誰打的？一個國會議員被打已經五天了，迄今法務部檢察司沒有任何動作，這顯然是有很高層的人授意或指使，所以才不敢偵辦，我嚴重懷疑這是馬總統下令的。因此我認為第十點應增列馬總統為調查對象，同時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他是否涉及叛國罪及外患及內亂罪，因為這個事件太嚴重了，本席建請本會委員能周延地將造成本次流血事件的相關可疑人士都列為調查對象。

主席：請議事人員將委員的意見均予以列入。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就進行逐條處理。

請問各位，對第一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二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三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針對第四點，有委員建議修正為由輪值召委擔任主席，亦即若本週是本席輪值，就由我擔任調閱小組會議的主席；反之，若是張慶忠委員輪值，則由他擔任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五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六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七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八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九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針對第十點，陳歐珀委員提出馬英九在此事件中之角色疑義的意見，但那應該是在調閱小組會議時再作處理，因為依據憲法權力分立原則，行政院應向立法院負責，而總統本身之職務是一個憲政機關，基本上應不屬於立法院調閱對象的範圍，所以是不是在調閱小組運作時，如果真的發現馬總統在其中有甚麼角色時，再作成決議增加調閱對象？我建議按照原條文通過。請問各位，對第十點照原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針對第十一條，有委員提議增列學者專家、學生、民眾代表，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二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三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四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五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十六點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委員會，有關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草案均已處理完畢，請問各位有無其他臨時動議或意見？（無）無意見。

因為本週輪由本席擔任輪值召委，所以訂於今日10時至12時召開「行政院鎮壓反服貿學運真相調閱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

現在散會。

散會（9時12分）



